附件

中国人民银行常德市中心支行

金融机构负责人约见谈话制度

第一条 为加强金融管理，规范金融机构经营行为，保障国家金融法律、法规、政策及中国人民银行制度规定的全面正确执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文件，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约见谈话，是指中国人民银行常德市中心支行(以下简称人行常德市中支)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以谈话的形式，约见辖区金融机构负责人问询、督导、通报、告诫相关业务工作，进行风险提示与预警，提出工作指导意见和工作要求。

第三条 约见谈话的对象包括金融机构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和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以下简称金融机构负责人)。金融机构负责人根据工作需要，可带1-2名工作人员参加约见谈话。
第四条 人行常德市中支根据现场检查、非现场监管、举报反映、工作开展和工作需要，约见金融机构负责人，对下列情况进行谈话：

（一）执法检查中发现严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

（二）紧急和重大事项报告不及时，对人行常德市中支重大工作部署落实不力的；

（三）金融机构业务办理过程中因工作责任不落实、工作程序不规范等引发群众强烈反映和社会关注、造成负面舆情的；

（四）非现场监管发现问题线索配合调查不力或不如实提供情况的；

（五）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被评为“勉励档”的;
（六）宏观审慎评估被评为“C档”的;
（七）存款利率执行省利率自律机制相关约定不到位的;
（八）央行金融机构评级结果为8级（含）以下的评级对象，问题投保机构，上级行要求重点关注的风险机构，机构监管指标超过监管标准，风险监测或存款保险核查中发现风险问题，金融机构年度综合评价为C类，日常工作出现影响金融稳定问题等情形的；
（九）反洗钱分类评级结果为C级及以下的；
（十）反洗钱分类评级中发现洗钱风险防控不力的；

（十一）反洗钱年度报告及相关资料弄虚作假的；

（十二）未针对上年度反洗钱分类评级反馈情况积极整改的；

（十三）报送账户开户资料不及时和备案信息质量较差的；

（十四）未有效落实账户实名制要求、情节轻微的；

（十五）移动支付便民工程创建措施不力、成效不明显的；

（十六）征信合规与信息安全方面存在较大信息安全隐患，违规查询信用报告，因征信业务引发负面舆情或社会影响较大的事件、出现异议或投诉事件引发征信诉讼等情况，年度考核评级中被评为C级、D级和0分的；

（十七）银行业金融机构投诉情况较严重的、存在侵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违规行为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评估等级为D级的；
（十八）金融信息安全管理不到位，信息安全基线符合率低于70%的，金融机构信息变更报送合格率低于70%的，支付安全存在较大风险，发生信息安全事件的；

（十九）代理支库建设出现资金和业务系统安全风险的；
（二十）国债管理不到位，国债宣传无举措，国债销售不理想、数据报送不及时准确的；
（二十一）国库资金划缴、凭证资料传递及账务核对不及时的；

（二十二）其他需要约见谈话的情形。
第五条 约见谈话一般按照机构属地监管原则开展。根据需要，人行常德市中支可以直接约见各县（市）区金融机构有关负责人。

第六条 约见金融机构负责人谈话，由人行常德市中支行长、分管行领导或有关业务职能部门负责人召集、主持，两人以上参加。

（一）约见辖内金融机构最高一级机构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由人行常德市中支行长或分管行领导召集、主持，有关部门负责人及相关经办人员参加；

（二）约见辖内金融机构最高一级机构部门负责人、分支机构主要负责人、部门负责人，由人行常德市中支业务职能部门（以下简称业务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召集、主持,部门相关经办人员参加；

前款所称辖内金融机构最高一级机构，是指总部不在本辖区、在本辖区设立的机构当中的最高管理机构，或本辖区内法人类金融机构总部。

第七条 职能部门根据履职需要，提出对金融机构负责人进行约见谈话的建议，签报分管行领导审批。需行长召集、主持约见的，还应当报告行长同意。

第八条 行领导审批同意后，业务职能部门应制作《约见谈话通知书》(见附件1)，送达被约见对象。

《约见谈话通知书》一般应提前两个工作日发出，包括以下内容：

（一）被约见谈话的金融机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

（二）被约见谈话的具体人员姓名、职务；

（三）约见谈话主持人的姓名、职务；

（四）约见谈话的主要事由；

（五）约见谈话的时间、地点；

（六）业务职能部门认为应通知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 被约见金融机构收到《约见谈话通知书》后，应按规定填制《送达回证》（见附件2）。被约见人员应按《约见谈话通知书》的要求准时参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的，应提前书面说明情况。

第十条 约见谈话由专人记录，并制作《约见谈话纪要》(见附件3)，由谈话主持人和被谈话人在记录上签字。

第十一条 金融机构对人行常德市中支约见谈话中提出的意见、建议应当认真落实，并将落实情况15日后以书面形式报人行常德市中支。

约见谈话意见落实情况纳入对金融机构综合评价内容。人行常德市中支可在约见谈话的基础上，对违规问题进行调查或后续现场检查，并根据有关规定和程序作出相应处理。

第十二条 业务职能部门应对约见谈话的全部资料进行归档整理。

第十三条 被约见人员应对谈话的内容负责，保证其真实性。对于故意隐瞒重大情况、弄虚作假的，一经查证属实，人行常德市中支将视情况将存在的问题向其上级管理单位反馈，建议对其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四条 人行常德市中支工作人员不得在约见谈话时，提出与约见谈话内容无关的要求，或参加可能妨碍履行职责的各种活动。

金融机构有权向人行常德市中支及上级纪检监察部门反映或举报损害自身权益的事实。

第十五条 本制度由人行常德市中支办公室负责解释、修订，辖内各支行可参照执行。

附件：1.中国人民银行常德市中心支行约见谈话通知书
          2.中国人民银行常德市中心支行送达回证

          3.中国人民银行常德市中心支行约见谈话纪要
附件1
中国人民银行常德市中心支行

约见谈话通知书

                                            编号：

            ：

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我行（姓名、职务）约见你单位以下人员：（姓名、职务），请于   年   月   日    时   分以前，到中国人民银行常德市中心支行    楼会议室就                                  等问题进行谈话。

请你单位及时通知上述人员准时赴约会谈。如确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请提出书面说明。无正当理由不接受约见的，我行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中国人民银行常德市中心支行
                                         年   月   日

附件2

中国人民银行常德市中心支行

送达回证

	被送达人
	

	送达地址
	

	送达文书

名称、编号
	

	被送达人

签字
	

	收到日期
	年    月    日    点    分

	送达人签字
	

	见证人签字
	 

	不能送达

原因
	 

	备注
	 


附件3
中国人民银行常德市中心支行

约见谈话纪要

被约见单位：               
谈话时间：                   谈话地点：                            
谈话事由：                   

谈话主持人：                 谈话记录人：                          
谈话参与人：                                                          
谈话内容：                                                            
约见负责人：                    被约见机构负责人：

备注：本页无法记录全部内容的，可另附纸记录。


